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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矛调中心怎么建？规范化建设指引来了

各县（市、区）党委成立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建设领导小组，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负责同志担

任组长，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监督中心建设、运行和管理

工作。县（市、区）中心可设置为县（市、区）党委、政府直属

事业单位或作为整合相关资源和力量集中办公的工作平

台，落实相应工作力量，承担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社会

治理事件协调办理和风险研判、协调指挥等职责。县（市、

区）党委政法委负责牵头抓总，信访局原则上整体入驻中心

集中办公，具体承担中心的运行服务职能。入驻中心各部

门（单位）管理体制、法定职责保持不变。

通过汇集社会治理信息和数

据，及时发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

研判分析辖区内的平安建设和安

全稳定形势，为党委、政府科学决

策当好参谋助手。

山区、海岛等人口少且信访矛盾纠纷量

小的地方，可视情整合相关平台和力量集成

办公，主要通过运行机制和协同应用系统建

设，建立部门（单位）“网点受理、线上流转、

机制化解”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模式。

将中心的网络和机制下沉至乡镇

（街道），构建形成县级中心、乡镇（街

道）“基层治理四平台”、村（社区）全科

网格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县域社会

治理体系，推动将社会矛盾纠纷解决

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乡镇（街道）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分中心事宜，由各市统筹、县（市、

区）决策，省里不作具体规定。

中心根据功能设置相

应岗位，严格执行工作人

员岗位职责、日常管理、考

核评价等制度。各派驻部

门（单位）工作人员原行政隶属关系不变，

派驻工作期间实行双重管理考核机制，日

常工作由中心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要求、统

一管理、统一调度，业务工作接受原单位指

导、管理。定期组织开展群众工作技能、法

律知识和各类业务知识技能培训。

进一步明确中心功能定位

分类推进中心建设

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

中心是集信访和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社会治
理事件处置、社会风险研
判等三个平台为一体的
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

坚 持 从 县
（市、区）实际出
发，结合各地人
口、面积、经济社
会发展、矛盾纠纷
状况等，将各县
（市、区）分为“三
类地区”，在场地
落实、人员进驻、
机制集成等方面
做到分类设置和
推进。

经济总量大、外来人口多、矛盾纠纷多、信

访总量大的地区，原则上整合县级综治中心、人

民来访接待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行政争议调解中心、12309检察服务中心、

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

报平台等线下线上工作平台成建制入驻；采取

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相结合的方式，整合纪委

监委、政法委、信访、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

政、民政、人力社保、卫生健康、教育、建设、综合

执法、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等部门力量进驻，积

极吸引相关社会力量进驻，建设符合相关业务

规范的场所、场地和窗口。

实际管理人口数量不多且信访矛盾纠

纷总量相对不大的地区，可在满足基本功能

设置的基础上，有侧重点、有针对性地选择

相关力量资源进驻。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成立省委建设县级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中心协调小组，负责统

筹协调中心建设和质效

评价等相关工作。省委

政法委牵头组建工作专班，承担省协调小组交办的工

作任务。省委政法委负责中心建设的总体设计、资源

整合应用和数字化转型的落实工作。省信访局负责

中心日常运行与服务管理的业务指导工作。

各市党委成立县

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中心建设指导小

组，由党委分管负责同

志牵头，政府办公室

（厅）、党委政法委、党

委改革办、信访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

局、人力社保局、大数据局等部门（单位）参与，

负责督促指导中心建设相关工作。各市党委

政法委牵头组建工作专班，承担市指导小组交

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省级层面成立协调小组

市级层面成立指导小组 县级层面成立领导小组

进一步明确管理制度

各派驻部门（单位）要各司其职、

密切协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共同做

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等工作。建

立健全与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平

台”、村（社区）全科网格上下业务协调

指导机制，按需组建综合性服务团队，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点对点、面

对面指导服务。

中心定期召开派驻部门

（单位）工作例会，分析研判

辖区内社会矛盾风险形势，

协调解决重要事项，增强工

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

性，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当好

参谋助手。

中心定期向本级党委、政

府及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报告运

行管理、需要协调解决的重大

问题等情况，遇到重大案件、突

发事件、紧急情况要随时报告，

并及时续报进展情况。

协作配合制度
工作例会制度

情况报告制度 岗位管理制度

中心设立无差别受理窗口，“一个

窗口”受理群众提出的纠纷化解、信访

诉求、投诉举报、法律咨询、心理服务等

各类事项。对中心受理的事项，统一以

“浙江省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协同应

用系统”为入口，建立健全与入驻部门

业务协同对接机制，准确区分事项类

型，分类流转导入办事程序。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

动和检调对接，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

行政复议等非诉解决方式优势，努力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成诉、成访之前。建立健全即接

即办、教育疏导、会商研判、协调办事、公开

监督及评价、回访等机制，优化内部流程，形

成工作闭环。定期安排领导干部参与接访，

提高对重大疑难纠纷和群体性纠纷实行联

合接访、联合调处、联合督办能力。

以“浙江省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协同应用系统”为枢纽，充分利用

存量资源，发挥先发先建优势，有效

整合和对接基层治理四平台、浙江省

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在线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移动微

法院、12309检察服务平台、人民调解

大数据管理平台、人社经办一体化平

台等应用系统，分步推进数据共享、

业务协同。

提供接访、诉讼、调解、劳动

监察仲裁、行政复议和公共法律

等服务，努力实现群众信访和矛

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使中

心真正成为老百姓遇到问题“找

个说法”的地方。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

公共安全事件等，中心可及时感知、快

速响应，县（市、区）负责同志可通过中

心的指挥系统坐镇指挥。同时，中心

负责对接指导乡镇（街道）“基层治理

四平台”和村（社区）全科网格治理。

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平台

社会治理事件处置平台 社会风险研判平台

做优一窗受理

形成工作闭环 推进业务协同 强化上下对接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